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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承邀至貴委員會報告，深感榮幸。面對少子女化

環境，本部依據行政院 102 年核定之「人口政策白皮書」

與 105 年「完善生養環境方案」，從經濟支持、托育服務及

友善母乳哺育環境等面向規劃不同措施，謹就辦理情形與

未來規劃方向提出報告，請各位委員指教。 

壹、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 

除針對弱勢與特殊境遇家庭兒童少年提供生活扶助與

醫療照顧等經濟安全措施外，並就育有 2 歲以下、所得稅

率未達 20%家庭，提供經濟協助措施如下： 

一、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：97 年起開辦「建

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」，對於父母雙方或單親

一方因就業，致無法自行照顧未滿 2 歲幼兒，而

需送請社區保母系統或立案托嬰中心保母照顧

者，且家庭所得稅率不及 20%者，提供每月 2,000

元至 5,000 元補助。104 年共計核定補助 7 萬 7,721

名兒童受益，補助金額 14 億 4,021 萬 8,325 元，

占未滿 2 歲兒童 18.69%。 

二、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：101 年起開辦「父母

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」，針對父母至少一方因自行

照顧未滿 2 歲幼兒致未就業，且家庭所得稅率不

及 20%者，提供每月 2,500 元至 5,000 元補助。104

年共計核定補助 25 萬 5,722 名兒童受益，補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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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 50 億 4,509 萬 1,349 元，占未滿 2 歲兒童

61.51%。 

貳、建構平價優質多元且近便之托育服務 

我國托育政策係採取「托育服務」及「托育補助」政

策並行方式，由家長選擇適合的育兒方式，支持家庭並促

進家長就業，協助減輕經濟負擔。除前項就業者家庭部分

托育費用補助外，在托育服務方面，分由居家式托育、機

構式照顧及公私協力三面向提供如下： 

一、 居家式托育服務：103 年 12 月起實施居家托育服

務登記制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委託辦理居家

托育服務中心提供家長托育媒合、托育服務諮詢

及社區宣導，並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及訪視輔

導等。截至 104 年底辦理登記且獲核發證書之居

家托育人員 2 萬 2,933 人，可收托未滿 2 歲兒童

4 萬 5,866 人，實際收托 2 萬 2,860 人，收托率

49.84%。 

二、 機構式照顧服務：為提高機構式照顧服務之量

能，督導地方政府輔導私立托嬰中心立案，地方

政府每 3 年辦理評鑑，平時則透過輔導訪視及聯

合稽查，以維護托育安全及服務品質。截至 104

年底已立案私立托嬰中心 735 家、可收托 2 萬

4,400 人，實際收托 1 萬 7,316 人，收托率 70.97%。 

三、 公私協力方面：101 年起透過競爭型計畫，鼓勵



 

3 
 

地方政府有效結合社區資源及地方特色，評估當

地托育服務需求，規劃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私協力

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，提供價廉、質優、離

家近之托育措施及服務。並自 102 年起透過訪視

輔導機制，瞭解實際營運狀況，協助解決遭遇之

困難，使服務更趨專業以提升品質。截至 104 年

底全國計 11 個縣市設置 92 處公私協力托嬰中

心，可收托 4,315 人，實際收托 4,258 名兒童；

17 個縣市成立 100 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，服

務超過 144 萬人次。 

參、營造友善母乳哺育環境 

為營造友善母乳哺育環境，推動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

例，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、鐵路車站、航空站及捷

運交會轉乘站、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及其他經中央主

管機關公告之場所，設置哺集乳室，至 104 年 12 月底依法

設置 2,135 處（設置率 100%）。針對法定外之公共場所，

亦持續結合各縣市衛生局加強輔導鼓勵設置哺集乳室，至

104 年 12 月底計設置 781 處。並提供母乳一指通 APP 可定

位搜尋最近的母嬰親善院所及哺集乳室。 

此外，結合勞動部推動支持職場哺育措施如下： 

一、 將性別平等工作法支持職場哺育環境相關法規納入

母乳哺育教戰手冊中，保障職業婦女哺育權益。 

二、 將勞動部修正發布之「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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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」及「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

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」轉知各直轄市、縣(市)

衛生局，並持續結合勞動部推展補助企業設置哺乳

室，鼓勵雇主設置哺集乳室(最高補助 2 萬元)。 

三、 推動「健康職場認證」方案，將職場是否設置哺（集）

乳室、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及相關宣導衛教等

列為評分項目之ㄧ。 

四、 結合勞動部針對雇主及人事主管進行職場母乳哺育

宣導，並加強「優質的職場哺育環境條件」議題宣

導。 

肆、未來工作重點 

一、 賡續辦理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，及父母未

就業家庭育兒津貼，並積極結合地方政府整體提升

居家式與機構式托育服務品質，同時鼓勵廣設托育

資源中心，提供社區化、近便性且優質的育兒環境。 

二、 持續結合勞動部推展補助企業設置哺乳室，辦理推

廣健康職場認證及進行職場母乳哺育宣導，以支持

職場營造友善母乳哺育環境，並傳播母乳哺餵對母

嬰的益處。  

伍、結語 

孩子是國家重要的人力資產，協助育兒家庭減輕經濟

負擔、分擔照顧，是國家的責任，本部除配合勞動部之友

善職場措施外，並將持續採取「津貼補助」及「托育服務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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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並行方式，由家長選擇適合的育兒方式，支持家庭並

促進家長就業，協助減輕經濟負擔，提升家庭照顧者的育

兒能量。 

 

  


